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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向参股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

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1、2018年 12月 13 日、 2019 年 3月 5日、2019年 6月 14日，经武汉东湖高新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经营层审议批准，公司与公司参股子公司武汉

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园博园公司”）分别签署了相关《借款协议》，协议

约定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园博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8,800万元，借

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借款年利率 6.5%，实际发生借款累计 35,866 万元。为

支持园博园公司经营发展，缓解其暂时性资金困难，经与园博园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龙

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龙湖公司”)就上述借款协议的展期协议达成一致，

拟与园博园公司签署《借款展期协议》，约定将前述累计提供财务资助 35,866万元借

款展期一年，即上述借款将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到期，借款年利率 6.5%。  

2、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3、本次拟发生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8年 12 月 13日、2019年 3月 5日、2019 年 6月 14日，经公司经营层审议批

准，公司与园博园公司分别签署了相关《借款协议》，协议约定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园博

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8,800万元，实际发生借款累计 35,866万元，

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借款年利率 6.5%。 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园博园公司未能偿还上述借款，主要原因如下： 

（1）因江汉区财政在军运会相关配套设施中投入资金较多，江汉区土地储备中心

未能按 K6地块住宅房源整售协议支付欠款 12亿元； 

（2）2019年 12月 12日，江汉区土地储备中心正式回函同意将 K5整售的住宅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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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调整为自售，随后于 2019年 12月 21日首次开盘，导致推盘时间较短，且受市场影

响，签约回款额较少。 

目前 K5地块力争年底竣工备案，工程需加紧推进，K4地块正启动施工，园博园公

司面临较大资金支付压力，经与龙湖公司就上述借款展期协议达成一致，拟与园博园

公司签署《借款展期协议》，约定前述累计提供的财务资助 35,866万元展期一年，即

上述借款将于 2020年 12 月 31日到期，借款年利率 6.5%。  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向园博园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35,866万元，龙湖公

司已按照持股比例向园博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53,800万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

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园博园公司（借款方） 

1、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孙保锋 

注册资本：壹拾叁亿元整 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 6 号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 11月 8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商品房销售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

效许可证方可经营） 

2、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持股 60% 

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% 

3、园博园公司最近二年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 万元 

 
2018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303,846.91 354,793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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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120,338.35 140,376.93 

 2018 年 2019 年 1-12月 

营业收入 13.69 100,996.47 

净利润 -4,811.94 20,038.58 

三、借款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借款展期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借款金额和种类：人民币 35,866 万元 

2、借款期限：展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当其销售回款结余后，按其借款金额

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。 

3、借款利率：按年 6.5%利率执行，归还本金时一并支付。 

四、本次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目的 

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缓解园博园公司暂时性资金困难，有利于园博园公司经营的

稳定发展。 

2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拟与园博园公司签署《借款展期协议》向园博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未损

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公司向园博园公司委派了董事、监事及财务人员，

能够对园博园的经营风险及借款风险进行监控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园博园公司将继续加快协调政府回款，K6住宅房源尾款回款后，在保障开发所余

资金，将按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本金及利息；K5地块营销将扩展蓄客渠

道，通过线上线下多种营销方式展开，2020年上半年将陆续加推剩余房源，力争 2020

年 K5地块住宅全部去化，货值近 23亿元。K6地块及 K5地块住宅房源回款都将为偿还

借款提供有力保证。 

五、公司过去 12 个月累计对园博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次数及金额 

过去 12个月共累计为园博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累计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35,866万

元，其中包含： 

1、2018 年 12月，公司向园博园公司签订提供人民币 30,400万元借款，首笔借款

日期为 2018年 12月 24 日，借款期限为：自 2018年 12月 24日起，至 2019 年 12月

31日止。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6.5%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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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19年 3月，公司向园博园公司签订提供人民币 800万元借款，借款期限为：

自 2019年 3月 13日起，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。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6.5%计算。 

3、2019 年 6月，公司向园博园公司签订提供人民币上限 7,600万元借款，实际借

款 4,666万元，首笔借款日期为 2019 年 6月 28 日，借款期限为：自 2019年 6月 28

日起，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。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6.5%计算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借款应付利息 2,093.93万元，已支付上述借款产生的利息

1,192.16万元，剩余 901.77 万元利息将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结清。  

上述 1、2、3事项累计金额 35,866万元，占公司 2019年净资产 7.45%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

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二○二○年四月三十日 


